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LED灯具零星供货服务院内议标公告
一、议标内容：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LED灯具零星供货服务。
二、要求：
1、LED灯具技术要求及规范，必须通过国家CCC认证，检测报告原件备查。灯具质保三年，三年内免费更换。
（1）原材料LED光珠封装（Package）颗粒品牌须选用科锐（CREE）、飞利浦（流明）、欧斯朗（OSRAM）、日亚（Nichia）、三星、普瑞、晶元、三安、LG、台湾亿光、首尔半导体范围内，投标厂家提供承诺书，中标后经检测造假取消中标资格；
（2）LED光源及驱动电源寿命不小于3万小时，质保3年；
（3）显色性不低于80Ra；
（4）各类灯具颜色须满足招标方要求；
（5）所有室内安装使用的灯具，应采用适当的防腐措施，保证在此环境中使用时能正常、稳定地运行及操作，并保证在质保期内不出现任何锈蚀或与使用环境有关的不良现象；
2、送样要求：一体式筒灯（4寸，9W）、灯泡（5W,6000K）、面板灯（600*600,30W嵌入平放式）、T8灯、（1.2M,16W）、吸顶灯（直径300,18W）的环形吸盘、工矿灯（中标产品的样品作封样处理，其他规格型号质量按样品标准执行）。
三、特邀请各合格投标单位参与；
　　1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，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：
　　1.1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　  1.2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、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证；
　1.4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（复印件）；
　　1.5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　　1.6提供参加投标各产品的样品；
　  1.7产品质量保证书、廉洁承诺书；
1.8投标报价表；
1.9同类产品业绩（提供合同或发票复印件）；
1.10 售后服务承诺；
　  1.11 标书文件的格式和编写：所投的标书要装订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2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17-2号楼-201室）登记，联系人：蔡老师、肖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3月22日下午17时。
3、本次议标定于2021年3月23日上午9点00分，地点：16号楼1楼114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4、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，戴好口罩。
5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　　四、评标方法
　　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　　五、商务条款
　　交货方式：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。
　　服务期限：服务期为合同签订日起一年，合同期满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。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。
　　付款方式：半年结算一次。
　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2021年3月17日


附件：产品规格、型号、技术参数要求等及报价计价权重表：
	序号
	灯具要求
	名称、规格
	产品报价
	备注

	1
	一体式筒灯：功率因素大于0.9，显色指数大于80，色温范围5500-6000K（特殊要求除外），通过国家CCC认证。整灯光效大于80LM/W
	4寸，5W
	
	计价权重20%

	
	
	4寸，7W
	
	

	
	
	4寸，9W
	
	

	2
	面板灯：功率因素大于0.9，显色指数大于80，色温范围5500-6000K（特殊要求除外），通过国家CCC认证。整灯光效大于80LM/W
	600*600,30W
	
	计价权重25%

	3
	T8灯：功率因素大于0.9，显色指数大于80，色温范围5500-6000K（特殊要求除外），通过国家CCC认证。整灯光效大于80LM/W
	1.2M,16W
	
	计价权重25%

	
	
	0.6M,7-9W
	
	

	4
	吸顶灯内的LED环形吸盘：功率因素大于0.7，显色指数大于80，色温范围5500-6000K（特殊要求除外），通过国家CCC认证。整灯光效大于80LM/W
	18W
	
	计价权重25%

	5
	工矿灯：功率因素大于0.9，显色指数大于80，色温范围5500-6000K（特殊要求除外），通过国家CCC认证。整灯光效大于80LM/W
	80W
	
	计价权重5%







附件：项目评分表
	评分项及分值

	价格分
（40分）
	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。
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40分。
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价格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各投标人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40％×100。
注： 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，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。

	业绩（3分）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自2018年1月1日(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同类产品销售业绩进行评定，满分3分。
注：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或发票，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的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无效业绩。

	技术评议
（40分）
	根据样品外观、质量、构造、原材料等进行综合评定，满分10分

	
	具有3C认证的得10分，其余不得分。

	
	芯片选用品牌符合得10分，不符不得分。

	
	质量符合要求测试（现场测试功率因素、显色指数、整灯光效）得分10分

	售后服务要求（15分）
	售后服务承诺和质保期方案（15分）：
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响应承诺方案进行评定，满分15分。

	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建议（2分）
	对投标商优于招标文件的承诺和有价值的建议由评委评定。满分2分。

	总分
	



